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日間部四年制申請入學招生第二階段複試費繳納方式說明 

 自動櫃員機ATM（含網路ATM）轉帳繳費 

※不限申請生本人之金融卡，亦可拜託師長、親友代為轉帳。 

金融卡插入 ATM 選擇
「繳費」功能 
（註 1） 

 
 

輸入銀行代號 
「004」 

(臺灣銀行） 

 
 

輸入申請生個人 
「專屬繳費帳號」 
共14碼（註 2） 

     
請檢查 ATM 交易明細表帳
戶的餘額是否已扣帳，可再
查看「交易金額」欄是否出現
金額以確定完成轉帳繳款。 

 

 

 
完成轉帳繳費 
列印繳費明細表 

 

 

 
輸入轉帳金額 
核對金額是否正確 

【註】 
1.（1）持金融卡至自動櫃員機（ATM）辦理轉帳繳費 

 請選擇「繳費」功能，額度不受每日轉帳 3 萬元之限制。 
 如選擇「轉帳」功能，請先確認金融卡是否具有非約定轉帳功能後，再進行轉帳繳費。
辦理轉帳繳費者，如欲確認金融卡是否具有轉帳功能或欲申請該功能，請洽金融卡原
發卡機構辦理。 

（2） 若利用中華郵政郵局之自動提款機轉帳繳費，金融卡插入 ATM 後請選擇「跨行轉帳」功
能，再選擇「非約定帳號」後，輸入銀行代號 004、專屬繳費帳號及轉帳金額，即可轉帳。 

2.申請生之「專屬繳費帳號」，請至本校四技申請入學招生「網路作業系統」，輸入大學學測准考
證號碼及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居留證統一證號），下載複試通知單，取得「專屬繳費帳號」。 

3.ATM 轉帳後，請保留交易明細表備查。如「交易金額」欄或「手續費」欄（持臺灣銀行金融
卡至臺灣銀行 ATM 轉帳免手續費）沒有出現金額或帳戶餘額沒有扣款者，表示繳款失敗，請
依繳費方式再次操作以完成繳款。 

 若無法轉帳，請自行選擇下列其中一種方式繳款，並通知本校。 

一、以滙款方式 

(一)列印「複試通知單」：於繳費期間，持「通知單」到郵局或金融機構辦理滙款。 
(臺灣銀行臺中分行代號：0040107、戶名：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帳號：請填寫申請生

「個人專屬繳費帳號」，詳見複試通知單)  

(二)email或傳真(二擇一)滙款單影本： 

請於空白處註明「申請編號」及「考生姓名」以方便本校對帳。 

傳真電話04-22195111、email信箱academic51@nutc.edu.tw。 

打電話 04-2219-5114至本校教務處綜合業務組，確認是否收到email或傳真。 

※匯款後入帳時間依銀行規定，作業時間較久，詳情請洽滙款銀行，建議儘早滙款。 

二、親自到本校繳費 
繳費期間每日 9:00~11:30、14:00~16:30【上班日週一至週五  國定假日除外】 

持「複試通知單」親自到本校三民校區(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 129 號)中正大樓 3 樓《教務
處綜合業務組》蓋章後。 

再到《出納組》繳納現金。 

返回《綜合業務組》，繳費收據交由本校影印留存，正本當場返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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